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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㆓章 93 年各種犯罪狀況 

本章分析 93 年各種犯罪狀況時，將犯罪類型區分為財產犯

罪、暴力犯罪、妨害風化犯罪、過失致死及過失傷害、經濟犯罪、

貪污瀆職犯罪、煙毒及麻罪藥品犯罪、妨害投票罪及重大刑事案

件等做概略性之敘述。同時，更就青年犯罪、女性犯罪及外國人

犯罪等分別探討其犯罪人數、種類。至於累犯，除分析各監獄新

入監受刑人中之累、再犯概況外，並探討其犯罪種類的關係。 

第㆒節 概 況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之判決確定有罪人數，總計

115,181 人，普通刑法方面，以公共危險罪之 23,358 人為最多，

占全部確定有罪人數的 20.28％，其次依序為竊盜罪 14,514 人（占

12.60％）；傷害罪（不含重傷罪）7,570 人（占 6.57%）；偽造文

書印文罪 5,985 人（5.2％）；賭博罪 5,043 人，（占 4.38％）。特別

刑法方面，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為最多，有 14,640 人（占 12.71

％）。93 年較常犯的犯罪行為，包括公共危險、竊盜、傷害、賭

博及毒品等五類，犯罪人數為全年犯罪總人數之半數以上（表

1-2-1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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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㆓節 各種犯罪 

壹、㈶產犯罪 

財產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 29 章竊盜罪、第 31 章侵占罪、第

32 章詐欺背信及重利罪及第 34 章贓物罪。其中竊盜罪、侵占罪

及詐欺背信重利罪等皆是以非暴力的方法對他人財產法益直接

的侵害。贓物罪原在防止因前述財產犯罪被竊取或侵占之物難於

追及或回復而設，故係對於財產法益之間接侵害。 

一、犯罪狀況 

93 年以非暴力手段非法取得他人財物之財產犯罪案件，經各

地方法院檢察署起訴者計有 27,845 人。若以 84 年所起訴之財產

犯罪人數為基準，93 年被起訴的犯罪人數指數為 103。比較各類

財產犯罪案件被起訴之情形，歷年來都以竊盜案件被起訴的人數

為最多，佔各年全部財產犯罪人數一半以上。詐欺背信重利罪案

件被起訴人數則較贓物罪及侵占罪多（表 2-2-1）。 

二、犯罪者特性 

(一) 年齡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之竊盜犯

罪者之年齡，以 30 至 40 歲未滿者為最多，有 4,446 人

（占 30.63％），其次為 24 至 30 歲未滿者，有 3,690 人

（占 25.42％），再次是 18 至 24 歲未滿者，有 2,163 人，

占 14.90％（表 2-2-2）。至於詐欺背信及重利罪人犯之

年齡分布，以 30 至 40 歲未滿者最多，有 1,361 人（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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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.66％），40 至 50 歲未滿者次之，有 968 人，占 22.52

％（表 2-2-3）。各類財產犯罪者之年齡均以分布於 30

至 40 歲未滿者最多，而詐欺背信及重利罪者之年齡較

竊盜罪人犯偏高。 

(二) 教育程度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之竊盜犯

罪者之教育程度，中學程度者最多，有 9,641 人（占 66.43

％），其次是小學程度者，有 2,144 人（占 14.77％）（表

2-2-4）。詐欺背信及重利罪者之教育程度也以中學程度

者較多，但小學程度者的比例較竊盜罪低，而大專程度

者的比例則較高（表 2-2-5）。 

(三) 職業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之竊盜罪

者之職業，以無業者為最多，有 6,649 人（占 45.81％），

其次是勞動工作人員（指技術工、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

工、體力工及非技術工），有 4,580 人（占 31.56％）（表

2-2-6）。至於詐欺背信及重利罪之人犯之職業，除不詳

外，以無業者為多數，有 1,172 人（占 27.26％），近 3

年來分配情形之差異並不顯著（表 2-2-7）。 

貳、暴力犯罪 

本文所謂暴力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 22 章殺人罪（不含過失

致死罪）、第 23 章傷害罪（不含業務過失傷害罪）、第 16 章妨害

性自主罪（強制性交罪）、第 30 章搶奪強盜及海盜罪（含懲治盜

匪條例）及第 33 章恐嚇罪及擄人勒贖罪等罪而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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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犯罪狀況 

根據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起訴暴力犯罪人數之統計，近 3 年來

暴力犯罪之人數有逐年增加之趨勢，以 93 年為例，計有 6,060

人，為 90 年以來之低點。93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起訴暴力犯罪

人數 6,060 人當中，以強盜、搶奪及盜匪罪起訴人數為最多，計

有 3,197 人，占全部暴力犯罪人數的 52.76％，其次依序為恐嚇罪

及擄人勒贖罪（1,148 人，占 18.94％）、殺人罪（891 人，占 14.70

％）及強制性交罪（560 人，占 9.24％）；重傷罪人數最少（264

人，占 4.36％）（表 2-2-8）。 

二、犯罪者特性 

(一) 年齡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之暴力犯

罪者之年齡，在強盜、搶奪及盜匪罪方面，其年齡以 24

至 30 歲未滿者最多，有 720 人（占 32.62％），其次依

序為 18 至 24 歲未滿者（614 人，占 27.82％）、30 至 40

歲未滿者（565 人，占 25.60％）（表 2-2-9）。在殺人罪

方面，以 30 至 40 歲未滿者最多，有 97 人（占 21.37％ ），

其次為 40 至 50 歲未滿者（89 人，占 19.60％），再次為

18 至 24 歲未滿者（84 人，占 18.50％）（表 2-2-10）。

在重傷罪方面，以 30 至 40 歲未滿者（67 人，占 27.24

％）及 18 至 24 歲未滿者較多（53 人，占 21.54％）（表

2-2-11）。比較各類暴力犯罪人犯之年齡分佈，殺人犯罪

者在 40 歲以上高年齡層之比例，較其他種暴力犯罪高。 

(二) 教育程度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之各類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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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犯罪者之教育程度，皆以中學程度者最多。尤其是強

盜搶奪犯罪者之教育程度，連續 3 年其中學程度者皆占

6 成以上（表 2-2-12 至表 2-2-14）。 

(三) 職業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之各類暴

力犯罪者之職業，均以無業及勞動工作人員（技術工及

有關工作、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工、體力工及非技術工）

較多（表 2-2-15 至表 2-2-17）。 

參、妨害性㉂主罪及妨害風化罪 

犯罪學中所謂性犯罪，係指違反他人對於性的自我決定或意

志的犯罪行為，惟該罪保護法益因著重點或價值觀不同，而有不

同的理解導致分歧，有強調「性」在社會中的特殊意義而主張本

罪保護性的秩序或道德，有強調性行為的「同意」與否而主張本

罪保護性自主決定權。基此，88 年 4 月 21 日修正刑法公布，把

妨害風化罪分割為二：強制性交、強制猥褻及利用權勢姦淫等

罪，改稱為「妨害性自主罪」（刑法第 221 條至 229 條之 1）。近

親相姦、公然猥褻及散布猥褻圖畫等罪，仍稱為「妨害風化罪」

（刑法第 230 條至 245 條）。 

一、犯罪狀況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之妨害性自主罪及

妨害風化犯罪人數合計有 4,335 人，其中以意圖營利性交猥褻罪

最多，計有 1,722 人（占 39.72％）；其次為製造散佈猥褻文物罪，

有 1,143 人（占 26.37％），強制性交罪則有 349 人（占 8.05％），

而強制猥褻罪有 239 人（占 5.51％）。強制性交殺人罪雖然人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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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有 4 件，但是只要發生是類案件，就可能引起社會震撼，故其

破壞治安危害性亦不容忽視，值得注意（表 2-2-18）。 

二、犯罪者特性 

(一) 年齡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妨害性自

主罪及妨害風化罪人犯之年齡，強姦殺人及引誘 16 歲

以下性交者均以 18-24 歲未滿者所占比例較高，其餘則

以 30-40 歲未滿者所占比例最多，尤其是意圖營利性交

猥褻及製造散佈猥褻文物罪之人犯，均有 3 分之 1 以上

屬於本年齡層（表 2-2-19）。至 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

行判決確定有罪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人犯之年

齡，則較年輕，以分布於 24-30 歲未滿者最多（267 人，

占 33.63％），30-40 歲未滿者次之（235 人，占 29.60％）

較多（表 2-2-19.1）。 

(二) 教育程度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妨害性自

主罪及妨害風化罪人犯，與往年一樣，有一半以上具中

學教育程度（表 2-2-20），其中製造散佈猥褻文物罪之

人犯中具大專程度之比例較其他種性犯罪之高學歷者

所占比例多（表 2-2-21）。另 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

判決確定有罪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 794 人中，

其教育程度不但以中學程度所占比例最多（429 人，占

54.03％），且中學程度以上之較高學歷之人犯數及比例

較低學歷者多（表 2-2-21.1）。 

(三) 職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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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妨害性自

主及妨害風化罪人犯之職業分佈，依序以服務工作人員

及售貨員（1,202 人，占 27.73％）、無業者（1,214 人，

占 28.00％）及勞動工作人員（指技術工及有關工作、

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工、體力工及非技術工（919 人，

占 21.20％）較多（表 2-2-22）。若按罪名別而言，意圖

營利性交猥褻及製造散佈猥褻文物等罪，其職業以銷售

員及服務工作人員所占比例最多，至於強制性交、強制

猥褻等罪則以勞動工作人員（技術工及有關工作、機械

設備操作及組裝工、體力工及非技術工）及無業者所占

比例最多（表 2-2-23）。另有關 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

行判決確定有罪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 794 人

中，在職業方面，以無業者最多，銷售員及服務工作人

員、勞動工作人員（技術工及有關工作、機械設備操作

及組裝工、體力工及非技術工）等亦各占相當比例（表

2-2-23.1）。 

肆、過失致死及過失傷害罪 

過失致死及過失傷害，絕大多數是由於交通事故造成的。隨

著科技的進步，現代交通工具已可日行千里，一方面給人類帶來

便捷的生活，一方面也威脅到人類生命身體的安全及財產的損

失。法院在處理交通過失犯罪時，近來已傾向採用較嚴格的認定

標準，因為國人擁有自用車輛及交通流量快速成長，但是駕駛道

德尚有不足，交通秩序仍待改善，因疏於注意、超速失控、酒醉

駕駛等車輛肇事過失致死悲劇時有所聞，造成個人與家庭難以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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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傷害，行的安全已成為社會大眾十分關注的問題。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之過失致死罪人數

有 2,194 人，已為 10 年來人數最低的一年，而過失傷害罪人數

（2,866 人）則仍為人數較多的一年。若以 84 年之犯罪人數為基

準，則 93 年過失致死罪指數為 45，而過失傷害罪指數為 170（表

2-2-24）。 

93 年過失致死中因交通事故而起者，有 1,812 人，占所有過

失罪的 35.81％。過失傷害中因交通事故而起者，有 2,744 人，占

所有過失罪的 54.23％，合計二者占了 9 成以上。比較最近三年

交通過失犯罪情形，交通過失致死比例有逐年減少之趨勢（91

年：42.40％，92 年：37.52％，93 年：35.81％），而交通過失傷

害的比例卻有逐年增加之趨勢（91 年：45.33％，92 年：49.78％，

93 年：54.23％）（表 2-2-25）。 

伍、經濟犯罪 

經濟犯罪在犯罪學上的通說係指：「濫用經濟交易的信用原

則，違反規範經濟活動的有關法規，而危及或侵害整體經濟秩序

的不法財產犯罪」（引自林東茂：經濟犯罪的界定及統計問題）。

是故經濟犯罪與財產犯罪最主要區別是經濟犯罪所注重的並非

對個人財產法益侵害之有無，而是對整體經濟超越個人法益之侵

害，但是二者界限並不明顯，往往有重疊而不易區分之現象。 

法務部於 83 年 10 月 8 日新修正公佈「經濟犯罪之罪名及範

圍認定標準」，大幅提高金額標準，期使更能符合現今社會經濟

發展狀況。表 2-2-26 及表 2-2-27 之小計(1)所列各罪，依各地方

法院檢察署轄區之社會經濟情況不同，區分為台北等地方法院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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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署，被害人數 50 人以上或被害金額達新台幣 2 千萬元以上者；

新竹等地方法院檢察署被害人數 30 人以上或被害金額達新台幣

1 千萬元以上者；列為經濟犯罪。小計(2)所列犯罪，侵害法益達

新台幣 200 萬元以上者，列為經濟犯罪。小計(3)所列者，採概括

規定，足以危害社會經濟利益者，始列為經濟犯罪。 

93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新收經濟犯罪件數為 192 件，偵查終

結案件數為 206 件，其中 21 件以非經濟犯罪案件起訴，有 171

件以經濟犯罪案件起訴（表 2-2-26）。 

若以近 5 年起訴件數來看，91 年起訴 266 件最多，93 年起

訴件數最少。就犯罪種類而言，各年經濟犯罪之最大問題均在於

以詐欺方式危害社會經濟利益，行為態樣包括詐欺貸款、詐欺投

資、詐欺破產、訴訟詐欺、國貿詐欺、海運詐欺、惡性倒閉、票

據詐欺、保險詐欺等（表 2-2-27）。 

由於經濟犯罪的界定困難，即使依照上述標準所得之統計數

據，也只是呈現出一種概略的現象而已，很難從數據中判斷出這

些經濟犯罪對於整體經濟秩序的危害程度，而且尚有許多破壞經

濟秩序的行為受限於私法對交易自由的保障，無法對這類行為處

以刑罰。 

陸、貪污瀆職罪 

貪污係指公務人員因貪愛錢財而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；瀆職

則為公務人員辱瀆職守。特別刑法之制定，旨在補充普通刑法之

功能，對於公務人員貪臧枉法，雖現行刑法訂有「瀆職罪章」之

處罰規定，但有鑑於貪瀆案件仍層出不窮，為澄清吏治，以嚴刑

峻罰來遏止貪瀆的不法行為發生，乃先後訂有特別法，用以懲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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貪瀆犯罪。「貪污治罪條例」為刑法之特別法，對於公務人員之

貪污行為有優先適用之效力，本條例未規定者，或所犯情節輕微

之案件，始適用刑法「瀆職罪章」之規定。 

一、起訴人數 

93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起訴違反貪污治罪條例之人數為 728

人，而瀆職罪人數為 28 人。觀察近 10 年來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起

訴是類案件人數發現，貪瀆罪起訴人數每年增減不一，在貪污罪

起訴方面，若以 84 年為基準，93 年被起訴的指數為 71；在瀆職

罪起訴方面，人數則少於 10 年前的 4 分之 1（表 2-2-28）。 

二、執行判決確定人數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違反貪污治罪條例

人數為 262 人，而瀆職罪人數為 27 人，若以 84 年為基準，93

年指數依序分別為 120 及 108。比較近 10 年來各地方法院檢察署

執行是類案件之人數，在執行判決確定有罪之違反貪污治罪條例

方面，以民國 92 年的 500 人為最多；在執行判決確定有罪之瀆

職罪方面，以 86 年的 81 人為最多（表 2-2-29）。 

三、犯罪者特性 

(一) 年齡 

依據法規，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之違

反貪污治罪條例及瀆職罪人犯均為就業中之公務員，其

年齡以分佈於 30 至 60 歲之間，尤其是 40-50 歲未滿者

最多，此種現象在各年間並無顯著差異（表 2-2-30）。 

(二) 教育程度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之貪污與

瀆職案件人犯之教育程度均以中學程度者居多，而大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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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度者之人數多於小學程度者。觀察 3 年來貪瀆人犯之

教育程度，均有偏高的趨勢（表 2-2-31）。 

(三) 職業 

各年各級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之貪污犯罪人

犯之職業均以技術員及事務人員為最多，服務工作人員

及銷售人員次之；瀆職罪人犯亦以從事技術工作及事務

工作者最多，從事服務性或銷售工作者次之（表

2-2-32）。 

柒、毒品犯罪 

本文所謂毒品犯罪係指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中所列各罪

而言，涵蓋製造、運輸、販賣及施打等犯罪行為在內。 

一、犯罪狀況 

93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起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之件數

計有 22,689 件，起訴人數有 23,207 人，無論起訴件數或人數均

較 92 年高，為 5 年來人數最多者，且增加幅度很大，部分原因

係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」於 92 年 7 月 9 日修正公布，簡化施用

毒品者之刑事處遇程序 ，自 93 年 1 月 9 日起，施用毒品屬 5 年

內再犯者，不再送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，即依法追訴處罰（表

2-2-33）。就所起訴之第 2 級毒品犯罪而言，近 3 年來均以施用毒

品而遭起訴者居多，93 年起訴施用毒品之件數有 5,997 件，占起

訴第 2 級毒品件數的 84.48％，起訴人數有 6,000 人，占起訴第 2

級毒品人數的 82.51％（表 2-2-34）。 

二、犯罪者特性 

(一) 年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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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之毒品危

害防制條例者之年齡，以 30 至 40 歲未滿者為最多，有

5,221 人（占 35.66％），其次依序為 24 至 30 歲未滿者

（5,011 人，占 34.23％），40 至 50 歲未滿者（2,225 人，

占 15.20％）。觀察近 3 年來毒品犯罪人犯之年齡特徵，

發現各年毒品犯罪之年齡，主要分佈於 24 至 40 歲未滿

之年齡層，另年輕年齡層之人數呈下降的走勢而較高年

齡層人數則趨於增加（表 2-2-35）。 

(二) 教育程度 

93 年各級法院執行判決確定有罪之毒品危害防制

條例人犯中有 74.29％具中學教育程度，近 3 年來毒品

犯罪人犯具中學教育程度之比例均在 7 成左右（表

2-2-36）。 

(三) 職業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毒品危害

防制條例人犯之職業，以無業者（6,361 人，占 43.45%）

及勞動工作人員（4,744 人，占 32.40％，指技術工及有

關工作人員、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工、體力工及非技術

工）較多，比較近 3 年毒品罪犯之職業分佈，發現無業

者人數逐年下降中而服務工作者、售貨員及勞工之人數

則有逐年增加的現象（表 2-2-37）。 

捌、妨害投票罪 

一、犯罪狀況 

刑法之所以處罰妨害投票者，在於防止金錢介入選舉，確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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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公平、公正、賢能者得以當選，以使國家政治清明。近年來

在政府大力查察賄選，檢肅選風之下，已有一定之成效。根據統

計，近 3 年來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妨害投票罪者，

以 92 年人數最多（1,743 人），91 年人數最少（412 人），93 年則

有 680 人（表 2-2-38）。 

二、犯罪者特性 

(一) 年齡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妨害投票

罪人犯之年齡，以 40-50 歲（173 人，占 25.44％）、30-40

歲（161 人，占 23.68％）及 50-60 歲（135 人，占 19.85

％）等 3 個年齡層人數最多。比較近 3 年來犯罪年齡之

分佈情形，可發現各年妨害投票罪人犯的年齡分配趨勢

均呈倒Ｕ字型分配，中間年齡層所占比例在 7 成左右，

其餘則分配於年輕年齡層及年長年齡層（表 2-2-38）。 

(二) 職業 

各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妨害投票

罪人犯之職業，以無業者最多及勞動工作人員較多，其

他如民代行政企業主管經理人員、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

員事務工作人員等職業亦有犯罪，惟所占比率相當極少

（表 2-2-39）。 

(三) 教育程度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妨害投票

罪人犯之教育程度，除不詳者外，以中學程度最多（143

人，占 21.03％），教育程度較高者所占比例較少（表

2-2-40）。 



犯罪狀況及其分析 

34 

玖、重大刑事案件 

一、定義 

所謂重大刑事案件，依據 81 年 10 月 28 日公佈之法務部法

（81）檢字第 16178 號函所頒「檢察機關辦理重大刑事案件注意

事項」之規定（92 年 2 月 18 日修正），係指觸犯表 2-2-41 所列

罪名之案件。 

二、犯罪狀況 

93 年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重大刑事案件確定判決科刑人數

計有 518 人，其中以犯普通刑法殺人既遂罪最多（332 人，占 64.10

％），其次是特別刑法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 154 人，再次為特別

刑法觸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23 人，至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

易防制條例而以重大刑事案件確定裁判結果者則無（表 2-2-42）。 

拾、其他犯罪 

一、賭博犯罪 

此處賭博罪係指觸犯刑法第 2 編第 21 章所列之罪者而言，

涵蓋普通賭博、常業賭博等犯罪行為在內。賭博行為在有些國

家，被視為是合法行為，不僅提供民眾娛樂，也增加國家稅收，

但在我國則認為賭博有害社會善良風俗且有引起其他犯罪行為

之虞。 

(一) 犯罪狀況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賭博案件判決確定有罪

人數為 5,043 人，其中一般賭博者有 2,670 人（占 52.94

％），賭博電動玩具者有 1,454 人（占 28.83％），六合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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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有 918 人（占 18.20％），與過去以電動玩具賭博占較

大比例的情況已有不同（表 2-2-43）。 

(二) 犯罪者特性 

1、年齡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賭博

罪人犯之年齡，以 40 至 50 歲未滿者最多（1,537

人，占 30.48％），其次依序為 30 至 40 歲未滿（1,159

人，占 22.98％）及 50 至 60 歲未滿（969 人，占 19.21

％）。與過去比較，近 3 年來 40 歲未滿之年齡層賭

博罪比例逐年減少，50 歲以上年齡層比例則逐年增

加（表 2-2-44）。 

2、教育程度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賭博罪人

犯之教育程度，有 44.18％為中學程度者，較前 2

年所占比例逐年下降，而小學程度者之人數（1,203

人，占 23.85％）則有增加（表 2-2-45）。 

3、職業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之賭

博罪人犯之職業，以無業者（1,543 人，占 30.60％）、

勞動工作人員（1,082 人，占 21.46％）、銷售及服務

工作人員（871 人，占 17.27％）所占比例較高，其

中無業者所占比例有逐年增加的趨勢，勞動工作人

員所占比例則有逐年減少的趨勢（表 2-2-46）。 

二、公共危險罪 

雖然「公共危險」之概念，學說不一，但一般認為係指使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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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定人或多數人之生命、身體或財產處於危險狀態而言，過去刑

法公共危險罪章係指放火、失火、決水、妨害交通、危險物品、

妨害公共衛生及其他公共危險等犯罪行為在內。88 年 4 月政府為

嚇阻日益嚴重之酒醉駕車肇事，增修刑法將酒後不能安全駕駛納

入公共危險罪規範後，使得公共危險罪人數大幅增加。 

(一) 犯罪狀況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公共危險案件判決確定

有罪人數為 23,358 人，其中以因用藥或酒罪駕駛者最

多，有 21,624 人（占 92.58％），至於放火燒毀建物住宅

者，有 127 人（占 0.54％），失火燒毀建物住宅者，有

91 人（占 0.39％）（表 2-2-47）。 

(二) 犯罪者特性 

1、年齡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公共

危險罪人犯之年齡，以 30 至 40 歲未滿（7,723 人，

占 33.06％），40 至 50 歲未滿（7,467 人，占 31.97

％）及 24 至 30 歲未滿（3,515 人，占 15.05％）等

三個年齡層人數最多，且有逐年集中於社會活動較

頻繁之年齡層的趨勢（表 2-2-48）。 

2、教育程度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公共

危險罪人犯之教育程度，以中學程度者最多，有

14,657 人（占 62.75％），其次是小學程度者（3,417

人，占 14.63％），近 3 年來平均教育程度有逐年增

加的現象（表 2-2-49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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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職業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公共

危險罪人犯職業，以技術工等有關勞動工作人員

（11,099 人，占 47.52％）、無業者（3,857，占 16.51

％）及銷售員及服務工作人員（3,830 人，占 16.40

％）居多（表 2-2-50）。 

三、違反特別刑法犯罪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違反特別刑法人

數，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人數最多，計有 14,640 人，占判決確定

有罪總人數的 12.71％，其次為動產擔保交易法，有 2,332 人（占

2.02％）（表 2-2-51）。 

第㆔節 青年犯罪 

壹、犯罪㆟數 

本節所謂青年係指 18 歲至 24 歲未滿者。不過在目前我國的

刑事法上並沒有「青年犯罪」的特別規定，在德國，18 歲以上至

21 歲未滿之人，其犯罪行為在特定條件下，可以享有少年刑法減

輕其刑的特別處遇。青年犯罪所以被拿出來特別討論，可能是因

為在以往，根據各國犯罪統計，此段年齡層是具有青年期的心理

特性，且犯罪率最高的年齡層的緣故（參見張甘妹，犯罪學原理，

第 120 頁，81 年 9 月，9 版）。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判決確定有罪之青年犯罪人數有

12,065 人，為 10 年前（84 年）的 0.6 倍（表 2-3-1），若將青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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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分為 18 至 20 歲未滿及 20 至 24 歲未滿兩個年齡層，則各年之

青年犯罪中，均 20 至 24 歲未滿者較多，93 年有 9,627 人，占 79.79

％（表 2-3-2）。 

貳、犯罪種類 

93 年各級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青年（18 至 24 歲未滿者）

中，以竊盜罪（2,163 人，占 17.93％）、公共危險罪（1,311 人，

占 10.87％）及毒品犯罪（1,642 人，占 13.61％）等三種犯罪人

數最多。犯罪人數呈增加走勢的犯罪種類包括強盜搶奪盜匪罪、

偽造文書印文罪、性犯罪及侵占詐欺背信重利罪等，至賭博罪、

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人數則趨減

（表 2-3-3）。 

第㆕節 ㊛性犯罪 

近年來，由於社會變遷迅速，女性意識覺醒，女權地位提高，

女性犯罪的問題也逐漸受到重視；另一方面女性受到家庭、社會

的束縛減少，工作機會增加，廣泛參與社會活動的結果也造成犯

罪率的增加，是以女性犯罪有加以分析探討的必要。 

壹、犯罪㆟數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男性人犯有 99,106

人（占 86.04％），女性人犯則有 16,075 人（占 13.96％）。近年來

女性犯罪所占全年犯罪總數的比例並未增加（表 2-4-1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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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犯罪種類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女性人犯，以違反毒

品危害防制條例（10.91％）者最多，其次是偽造文書及有價證券

罪者，占 10.82％，再次依序為竊盜罪（9.19％）、賭博罪（8.88

％）及公共危險罪（7.90％）。比較五年來女性犯罪情形，在暴力

犯罪方面，女性犯傷害罪者，近 5 年來均維持 4％以上，但比例

呈微幅增加，93 年占 4.81％，財產犯罪方面，近 5 年來皆以犯竊

盜罪者稍多，所占比例自 91 年來逐年微幅下降（表 2-4-2）。 

女性犯暴力犯罪較少的原因，除了女性先天體質上不如男性

外，與女性從小所受教養方式有關，相較於男性，女性之暴力行

為從小就不被鼓勵，而男性以暴力解決問題的模式則較容易被認

可。由於先天及後天種種限制，導致女性犯罪除傳統犯罪類型

外，集中在賭博罪及毒品罪，亦即所謂的無被害人的犯罪。 

若比較各類犯罪類型中男、女性所占比率，依據 93 年各級

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人犯之統計來看，女性比率超過男

性之犯罪類型，只有妨害婚姻及家庭罪乙類，女性占 51.01％，

此外，女性比例偏高的類型計有賭博罪（占 28.30％），再次是偽

造文書印文罪（占 26.27％）及妨害風化罪（占 21.92％）（表

2-4-3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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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㈤節 外國㆟犯罪 

壹、犯罪㆟數 

93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外國人犯者計有 582

人，其中觸犯普通刑法者有 516 人，觸犯特別法者有 66 人。 

貳、犯罪種類 

93 年外國人犯觸犯最多的犯罪類型，在普通刑法為竊盜罪有

238 人，其次為偽造文書印文罪者有 100 人及公共危險罪者 52

人（表 2-5-1）。在特別刑法方面，92 年以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

罪者最多，有 24 人（表 2-5-2）。 

參、外國㆟犯國籍 

93 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有罪外國人犯 582 人

中，以越南人為最多，有 206 人（占 35.40％），其次是泰國人，

有 121 人（占 20.79％），印尼人有 64 人（占 11.00％）（表 2-5-3）。 

第㈥節 再（累）犯 

由於再犯並非法律用語，所以本文所謂再犯係採社會通用認

知概念，指所有第 2 次以上之犯罪者；所謂累犯依據刑法第 47

條規定，係指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，或受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一

部之執行而赦免後，5 年以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，是以累

犯亦屬再犯之一部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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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犯罪概況 

93 年新入監受刑人犯共計 33,346 人，其中初犯有 14,552 人

（占 43.64％），再犯（含累犯）有 18,794 人（占 56.39％），而其

中累犯有 12,523 人（占 37.55％），足見 5 年內再犯罪的機率比 5

年後高。 

比較 10 年來新入監受刑人再犯情形，再犯比例經逐年增加

至 93 年達到高峰（占 56.36％），（表 2-6-1）。 

貳、犯罪種類及比例 

93 年新入監人犯之犯罪種類，初犯以毒品犯罪（占 17.62

％）、竊盜罪（占 16.46％）及公共危險罪（占 11.69％）為主要

犯罪類型，而毒品犯罪（占 44.60％）及竊盜犯罪（占 20.76％）

者曾有犯罪紀錄的比率較其他犯罪類型高（表 2-6-2）。 

若是以各種犯罪種類中再累犯之比率觀之，發現毒品犯罪、

懲治盜匪條例及竊盜罪等犯罪類型之新入監受刑人其為再（累）

犯比率偏高（表 2-6-3）。 

 


